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盲道建设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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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及问题分析
我国是盲人最多的国家，盲人出行是不可忽视的民生问题，更体现了城市建设的水平和温度。盲道是专为盲人出行安全建设的，我区盲道建设、管理标准规范、完善，方便了盲人出行，但是，仍然在制度执行与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，具体如下：一是盲道占用现象严重。根据盲道管理规范要求，盲道两边至少余留0.25～0.5M不能有障碍物，但我区沿街门头车辆停放、共享单车占用盲道现象严重；沿街小吃店、洗车店占道经营，也对盲道进行侵占，例如，淄川区颐泽金街、SM广场星巴克对面街道，盲道占用情况严重，而且路面不平整，容易绊倒。二是盲道铺设不规范。路面管道井盖较多，容易磕碰；路口、马路路面没有盲道，形成盲道中断，或者引导至花坛、死胡同、断头路，有部分电线杆竖立在盲道。三是盲道宣传不到位。未对盲道进行普及宣传，很多居民不知道路面黄色条纹、点状是什么，对于盲道的管理也不明白。
二、建议
一是治理违停占用盲道现象。区城管理部门定期开展针对机动车占用盲道违停的专项整治活动。通过锁车轮、贴通知单、拖车等方式治理因占道违停造成的盲人通行不便、盲道被占用等城市顽疾，依法治理占用盲道违法行为,净化盲人出行环境,确保盲人出行安全。
二是科学设计，规范施工。城市建设部门应严格遵守《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，在盲道的设计、施工中,必须做到科学、规范。要站在盲人的角度考虑问题,注意盲道与周边环境的协调,对宽畅的人行道至少要铺设0.5M宽的盲道，保障盲人出行的便利性、安全性,并更趋人性化。
三是加强盲道宣传和管理。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盲道的管理和宣传力度,使广大市民充分认识到盲道对于盲人出行的重要性，自觉抵制侵占盲道的行为，提高盲道的利用效率。
审查意见：同意立案
处理意见：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理

